因工作需要，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计划采购“耗材(2024B07)”，现将该采购项目公开询价信息公告如下，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投报《报价单》及相关文件。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耗材（2024B07)网上公开询价公告
2.采购项目共采购一个包组，拆分包组报价的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3.采购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4797元（投报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二、采购项目技术要求及采购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浓度
	单位
	数量
	品牌
	备注

	1
	正己烷（W3）
	环保IR500ml
	瓶
	3
	科密欧
	

	2
	硫酸银
	AR100g
	瓶
	2
	广试
	

	3
	四水合酒石酸钾钠
	AR500g
	瓶
	2
	广试
	

	4
	四水合钼酸铵
	AR500g
	瓶
	1
	沪试
	

	5
	移液枪头
	0.5-5ml，200个/包
	包
	2
	普兰德
	

	6
	移液枪头
	1-10ml，100个/包
	包
	3
	普兰德
	

	7
	纳氏试剂
	500mL
	瓶
	3
	沪式
	



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交货期限：交货期要求为签订合同后15个日历日内。
2.货物属全新未经使用，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如因成交供应商货物质量的原因，导致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退回已收合同款项，并予以采购人合同总额百分之五的赔偿。
3.交货方式：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送至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江门市蓬江区胜利北路154号珠西创谷1号楼6楼）。
4.付款方式：货到付款（合同签订生效后，货物经采购人验收无误并收到供应商提交的足额增值税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供应商应理解政府部门付款的相关程序，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上述付款时间为向政府财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上述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已经按期支付。因政府财政支付审批流程及办理手续而造成支付进度有所推延，而导致采购人逾期付款的，采购人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四、采购项目验收
1.验收方法：采购人按照相关技术标准、采购合同规定，对货物的技术指标、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供应商可派人参加。
2.验收标准：符合相关技术标准、采购合同规定；单证齐全，有产品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发票和其它应当具有单证文件。
五、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本项目货物；属于特许经营的，还须提供特许经营许可文件。
2、与采购人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
六、采购项目评审方法：最低价评标法（推荐一名成交供应商）。
七、采购项目报价文件要求
1.《营业执照》及真实性承诺文件的彩色扫描件；属于特许经营的，还须提供特许经营许可文件的扫描件。
2.采购项目报价单
供应商按照《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采购项目报价单》的格式进行报价，否则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八、项目报价单
	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采购项目报价单

	报价单位（盖公章）
	

	报价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采购公告名称及编号
	

	报价日期
	

	包组编号及名称（若有）
	

	是否按照采购公告的商务要求执行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生产商）/型号
	数量
（单位）
	是否符合采购公告的技术要求（符合/不符合）
	是否存在偏离
（偏离/无偏离）
	说明（若有偏离，请详细说明）

	
	
	
	
	
	
	

	
	
	
	
	
	
	

	
	
	
	
	
	
	

	采购项目投报总价
	￥元，大写（）

	
	
	
	
	
	
	
	



[bookmark: _GoBack]九、报价文件投报方式
请有意参与报价的合格供应商，于2024年 11月8日下午5：30前，将加盖单位公章（若是外资企业报价，则加盖公司合同章也可）的《采购项目报价单》及相关资质文件的扫描件发至我单位电子邮箱：jmssthjjpjfj@jiangmen.gov.cn或将纸质报价文件送至我单位综合业务室。
十、采购人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1号楼6楼
邮编：529000
联系人：梁先生
电话：0750-3296821


